
企业版 CREACOMPOⅡ云服务的使用条款 

 

第一章 总则 

 

第 1 条[目的] 

上海仕珈云计算有限公司（以下称为“本公司”）为使用本公司“企业版 CREACOMPOⅡ

云服务（简称：CREA 云服务）”（以下称为“本服务”）制定了以下条款（以下称为“本条款”），

并根据此而提供服务。本服务的用户须同意本条款的所有项目，并遵照各项条款使用本服务。 

 

第 2 条[定义] 

在本条款中，以下各项中术语的定义分别如下。 

1. “本合同”是指使用本服务的法人，以书面的形式和本公司签订的本服务的使用合同。 

2. “签约人”是指拥有账号，根据本条款与本公司签订本合同，并利用本服务的法人。 

3. “使用者”是指签约人授权使用本服务进行注册、能够使用本服务的人，当签约人使用

本服务时，则包括签约人在内。 

4. “管理者”是指为了管理使用者而指定的人，也可以由签约人兼任。 

5. “用户”是指签约人及使用者。 

6. “使用开始日”是指可以开始使用本服务的日期。 

7. “通知”是指通知签约人、使用者，或者双方；包括“以书面形式通知”或“在线通知”

（公司主页上刊载或利用电子邮件等通讯线路进行通知）。只要通知的内容没有特殊规定，

本公司在发送通知时，该通知即时生效。 

8. “本公司网站”是指以 https://www.sigercloud.cn/为主的由本公司管理的网站。 

9. “云服务管理页面”是指本公司网站开放给签约人的网页。 

10. “本服务用设备等”是指为提供本服务，由本公司配备的硬件设备及软件。 

11. “企业ＩＤ”是指为了识别本公司用户所属的公司、团体、学校等组织（组），由英文、

数字组成的代码。 

12. “账号”是指为使用本服务而需要输入的 ID，签约人及使用者每一个对象都有不同的帐

号。 

 

第 3 条[基本合同事项] 

1. 用户在使用不同类型的服务时，在服务中本条款都适用。此外，用户在使用特定的服务

中，除了本条款之外，与特定服务相关软件的使用许可条款也适用。 

2. 本公司除了本条款以外，根据需要还规定了其他条款。此时，在其他条款中没有另行禁

止的情况下，本条款也适用。 

3. 本公司不经签约人同意，可以变更本条款中的部分内容。此外，用户应遵从变更后的最

新条款。 

4. 变更本条款时，本公司应事先通知签约人。 

 

 

第二章 服务内容 

 

第 1 条[服务类型・提供时间] 

在本公司管理的认证服务器上，通过了认证的用户可以使用本服务。 

https://www.sigercloud.cn/


1. 服务类别 

(1) 软件服务 

本公司提供的软件服务是从本公司网站下载后，即可以使用的服务，本公司授予用户在

电脑上下载该软件使用的权利，该权利由法人所有。 

(2) 数据库服务 

在本公司管理的数据库服务器上，通过软件制作存储数据的一种服务，可以把签约的容

量用作存放数据的区域。 

签约人签订的数据库，只有签约人及其注册的使用者才可访问、共享。 

2. 服务提供的时间 

(1) 服务提供的时间 

本服务提供的时间段为 365 天/24 小时。 

(2) 服务的停止 

因第三章第 2 条中记载的事由，有时候会停止全部或部分服务。 

3. 受理咨询的时间段 

(1) 受理咨询的方法及受理时间段 

通过电子邮件或电话的受理咨询 ： 星期一～星期五的 9:00～12:00、13:00～17:00 （北

京时间），星期六、日、节日、国定假日、本公司指定的休息日除外。 

(2)  回复咨询的时间段 

星期一～星期五的 9:00～12:00、13:00～17:00 （北京时间），星期六、日、节日、国定

假日、本公司指定的休息日除外。 

4. 故障应对时间段 

(1) 故障应对受理方法及受理时间段 

通过电子邮件或电话的受理咨询 ： 星期一～星期五的 9:00～12:00、13:00～17:00 （北

京时间），星期六、日、节日、国定假日、本公司指定的休息日除外。 

(2) 故障应对时间段 

星期一～星期五的 9:00～12:00、13:00～17:00 （北京时间），星期六、日、节日、国定

假日、本公司指定的休息日除外。 

5. 标准时间 

本服务提供时作为标准的时间，全部取决于本公司的服务器内管理的时间。 

 

第 2 条[软件] 

关于本服务中授权使用的软件（以下称为“本软件”）确定如下。 

1. 运行环境  

在软件服务中授权使用的软件，只能在本公司网站上要求的运行环境中运行。 

2. 使用目的 

无论用户有任何的事由，均不可将本软件用于使用合同和本条款中使用目的之外的事项。 

3. 禁止事项 

用户不得有以下各项中刊载的行为 

(1)  对任何产品进行反向工程、反向编译或反汇编，或者试图这样做; 

(2)  将本软件的使用权用于担保，分发、分许可、出租、租赁或出借任何产品的全部或者部

分,或使用产品向第三方提供托管服务 

(3)  变更或改造本软件，或绕过产品中的任何技术限制或产品文档中的限制; 

(4)  其他有可能减少本软件价值的行为 

(5)  向数据库区域所提供超出了数据库服务中的签约容量的大量数据存储 



4. 升级 

通过本公司升级后的本软件，可替代升级前的旧软件，或者在之前版本上增加一些内容，

用户必须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使用。 

用户必须以遵守本条款的各项规定为条件，使用升级后的本软件。 

5. 版权 

关于本软件及其相关资料，以及包含在其中的所有版权（包括该软件中嵌入的图像、照

片、视频、动漫、录像、声音、音乐、文本、小程序等，但不限于此）的版权（包括制作衍

生作品的权利及其利用的权利）、工业产权等一切知识产权，都归东丽 ACS 株式会社所有。

这些权利受版权法、其他相关法规及国际条约规定保护。 

因此，用户不得进行妨碍这些权利的一切行为（包括擅自复制、转让等，但不限于此）。 

 

 

第三章 申请使用相关事宜 

 

第 1 条[本服务的合同及使用] 

1. 在使用本服务时，需要签约人事先与本公司以书面的形式签订使用合同。 

2. 签订使用合同时，本公司会为使用者注册进行准备工作。准备完成后，由本公司向签约

人通知可以使用的主要内容。把本公司发出通知日期作为本服务的使用开始日。 

3. 收到可以使用通知的签约人或管理者，为了使用本服务，需要在云服务管理页面上，进

行使用人的帐号与密码，及其使用人使用的对象软件进行设置。 

4. 本公司在签约人符合以下各项中的任一项时，可以拒绝签约。 

(1) 已明确判断订单中所记载的内容中存在虚假、漏记、误记、无法辨认的部分时 

(2) 由于过去违反条款等，被取消了使用由本公司提供服务的资格时 

(3) 其他本公司判断不适合做签约人，并将该理由向签约人提出时 

 

第 2 条[本服务提供的停止] 

1. 本服务提供的停止是指无法连接本服务使用的本服务专用设备等，或者无法使用由本服

务提供的软件的状态，即无法接受本服务的提供，符合以下所列各项中的任一种情况时，本

公司可以停止提供本服务的全部或一部分。 

(1) 由于发生了地震、洪水、火山喷发、海啸及其他自然灾害、火灾、停电、战争、暴动、

内乱、暴乱、传染病或传染病的蔓延、法律或法规的修改、行政处罚和其他公共权力行使（包

括加强和改变出口管制）、罢工及其他劳动争议、运输事故、电信服务的停止、中断或中止

及其他紧急事态，无法提供本服务或陷入困难时，或者有无法提供本服务或陷入困难的可能

性时 

(2) 由于电脑病毒及其他有害的电脑程序（包括含有以上的文件等）的入侵及感染，利用互

联网或其它方式的非法访问、黑客或破解及其他安全上的威胁，无法提供本服务或陷入困难

时，或者有无法提供本服务或陷入困难的可能性时 

(3) 本服务用设备或平台的维护管理、保养、工程及其他不得的事由发生时 

(4) 影响本服务提供的法令或金融商品交易所及其他管制机构制定的内部规则，再或受到行

政机关、法院或该管制机构的判决、决定、命令或处分时 

(5) 基于用户及本公司另外达成协议的事由时 

2. 对于因根据前几项而停止本服务的提供，而导致发生的用户或第三方的损害、损失或费

用，本公司不承担相应责任。 

 



第 3 条[使用合同的解除] 

用户符合以下各项之一的情况时，本公司即不通知用户而解除本服务，可以使用户丧失

包括在本服务中的全部权利。此外，在这种情况下，本公司随时均可删除本服务用设备中记

录的该用户的全部数据及其备份数据。此外，本公司对用户有追偿的债务时，关于一切债务，

将失去偿还期限，必须马上向本公司缴付全部债务。 

(1) 用户进行了虚假申报时，或者尽管收到了本公司的催告，可是用户的邮箱、地址、电话、

姓名等申请信息仍不完善，或虽然变更了以上内容，却没有履行变更手续时 

(2) 存在侵犯本公司或第三方的名誉、信用、个人隐私的行为或违反公共秩序和道德的行为，

或有以上的可能性时 

(3) 存在侵犯本公司或第三方的版权及其他知识产权的行为，或者有以上的可能性时 

(4) 存在本公司或第三方的系统或数据灭失、损坏、盗用行为，或者有以上的可能性时 

(5) 无法确认用户已缴纳过全部或部分使用费时，停止本服务后，尽管接到了本公司的催告，

用户仍未支付使用费时 

(6) 存在对邮箱、帐号、密码的非法使用 

(7) 确认存在违法行为或唆使、协助违法行为的行为，或者具有以上可能性的行为时 

(8) 确认存在妨碍本公司提供本服务的行为或者有该可能性的行为时 

(9) 确认存在妨碍或阻碍第三方使用本服务的行为，或者有该可能性的行为时 

(10) 用户无法联系到或所在地不详时 

(11) 用户受到了扣押、滞纳处分时，或者申请破产、接受审判、监护开始的审判时 

(12) 用户进行破产、民事再审手续、公司重组手结、特别清算申请时，受到票据交易所交易

停止处分、扣押、滞纳处分时 

 

第 4 条[本服务的解约与停止] 

1. 签约人解除本服务的全部或一部分的方法如下。 

(1) 关于合同的全部或一部分，不再签订继续使用的合同 

(2) 在本服务的合同期间，向本公司申请解除全部或部分合同 

2. 根据前一项中的第(2)项，签约人向本公司申请解除全部或部分合同，本公司对此进行批

准通知时，可以解除本合同。 

3. 本服务合同解除后，本公司已收取的本服务的使用费及附带费用等，不予退还。 

 

 

第五章 使用须知 

 

第 1 条[申报] 

1. 签约人在变更本合同成立时注册的信息时，应通过书面的形式履行变更手续。本公司判

断有需要附加的文件时，签约人必须提交该文件。 

2. 管理者在本公司的网站上可以变更管理者自身及与使用者相关帐号的信息。 

3. 签约人符合第三章第 3 条各项之一的情况或可能有这种情况时，应迅速向本公司进行

申报。 

 

第 2 条[用户环境的完善] 

为了使用本服务，用户所使用装置、终端及通讯线路等的购买、设置、通讯费、连接费

等费用均由签约人负责准备。 

 



第 3 条[企业 ID、邮箱及密码管理] 

1. 签约人应负责注册的企业 ID、邮箱、账号、密码等的管理，因以上内容泄漏，签约人产

生损失时，本公司概不负责。 

2. 本公司为了做到不将所有用户的企业 ID、邮箱、账号、密码向第三方披露或泄漏、再

或滥用，应将此内容等同于自己的财产注意保管。但是，根据法令检察、警察、监管政府等

官方机构进行查询等，本公司负有披露义务时，可以披露这些信息。 

 

第 4 条[备份及设备维护] 

1. 本公司为了在本服务用设备等发生故障时供恢复使用，可以对含有用户数据设备的所有

记录内容进行备份作业、移动及删除。本公司制作的备份数据，在本公司负责与管理下进行

操作，不得用于本服务用设备等的恢复以外的目的。 

2. 根据前一项，本公司制作的备份数据并不能保证本服务用设备等可以完全复原。 

3. 本公司在本服务用设备等发生故障，无法正常使用本服务的情况下，须以本条第 1 项的

备份数据为基础，努力快速恢复数据。不过，该操作并不能保证全部数据都可以复原。 

4. 不再更新本服务合同，而解约的情况下，或者解除了合同的情况下，从解约或解除的第

二天起，2 个月以内，本公司将删除在本服务用设备等记录的，使用数据服务而保存的所有

数据及其备份。 

 

第 5 条[对使用者的责任与义务] 

签约人对已注册的使用者应承担遵守本条款的义务。 

 

第 6 条［权利、义务的转让等］ 

签约人不可将使用本服务的权利及本条款上有的权利、义务的全部或部分进行转让、继

承、出借、转卖及抵押等。 

 

 

第六章 机密信息等的处理 

 

第 1 条[向第三方披露个人信息] 

本公司根据隐私政策，在业务上知悉的信息中，可以特定个人的信息，未经本人同意，

不得向第三方披露。根据法令检察、警察、监管政府等官方机构进行查询等，本公司负有披

露义务时，则不在此限内。 

 

第 2 条 [使用情况的管理] 

1. 本公司以提升本服务及在本服务过程中提供的软件的质量为目的，可以获得每位用户对

本服务提供的软件及设备等使用相关的信息、数据的通讯量、连接情况等信息。 

2. 以前一项为目的而获得的信息，本公司应负责进行严格管理，不得用于前一项以外目的

的使用、阅览、披露等。 

 

 

第七章 其他规定 

 

第 1 条[免责] 

1. 本公司关于签约人利用本服务的结果以及因本服务而记录的数据的完整性、全面性、准



确性、可靠性、有用性，除了本条款中所规定事项之外，不作任何保证。 

2. 本公司关于因本服务的迟延、停止、变更、中止、废除发生的、对签约人造成的损失，

除了本条款中规定的事项外，不承担责任及使用费的退还。 

3. 已注册的企业ＩＤ、邮箱、帐号、密码的管理运用应听从签约人指示的基础上，进行严

格操作。通过企业ＩＤ、邮箱、帐号、密码认证的本服务的使用，全部视为签约人及签约人

所注册的使用者的使用，即使原本的签约人与使用者不同，因非法使用的责任，本公司概不

承担。 

4. 本公司应仅对用户为能够使用本服务的本服务用设备等负责，对于为连接本服务设备等

的通讯线路、装置、设备或软件等概不负责。 

5. 因以下事项而使用户或第三方产生损失的损害赔偿责任，本公司概不负责。 

(1) 地震、洪水、火山喷发、海啸及其他自然灾害、火灾、停电、战争、暴动、内乱、暴乱、

传染病或传染病的蔓延、法律或法规的修改、行政处罚和其他公共权力行使（包括加强和改

变出口管制）、罢工及其他劳动争议、运输事故、电信服务的停止、中断或中止及其他紧急

事态 

(2) 电信服务及在互联网中，因超出本公司合理的管理范围的原因而造成的故障 

(3) 因运用、维护上或技术上的原因，本公司判断需要暂停本服务时，本服务提供的中断、

停止或迟延 

(4) 使用者显示屏上的显示，或者通过打印机及绘图仪等打字、绘图，再或向存储装置上保

存等，在使用者的管理环境中产生的问题 

6. 本服务的对象软件即使对使用者的终端等及其他软件产生了一些影响时，本公司对损失

赔偿及其他一切责任概不负责。 

 

第 2 条[可分性、准据法、管辖法院] 

1. 在本合同中存在无效或无强制力的规定时，也不会影响本合同及其他规定的效力、甚至

强制力，其他规定依然在完全有效的状态中存续。 

2. 本规定以合同法为准据法，关于本服务的使用，本公司与用户之间产生纠纷时，以本公

司所在地的地方法院为第一审的专属协议管辖法院。 

 

第 3 条[咨询] 

关于本条款，用户进行咨询时，应以书面的形式与本公司进行联系。 

 

 

完 

 

上海仕珈云计算有限公司 

2020 年 2 月制定 

2020 年 6 月改订 

 


